B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

纳税申报表（B类，2018年版）
	税款所属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核定征收方式
	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  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 
核定应纳所得税额

	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1
	收入总额
	

	2
	减：不征税收入
	

	3
	减：免税收入（4+5+8+9）
	

	4
	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5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6
	其中：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7
	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8
	      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9
	      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10
	应税收入额（1-2-3） \ 成本费用总额
	

	11
	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12
	应纳税所得额（第10×11行） \ [第10行÷（1-第11行）×第11行]
	

	13
	税率（25%）
	

	14
	应纳所得税额（12×13）
	

	15
	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16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17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4-15-16） \ 税务机关核定本期应纳所得税额
	

	月（季）度申报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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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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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税收政策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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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
（B类，2018年版）》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实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在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此外，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的纳税人在年度纳税申报时填报本表。
二、表头项目

（一）税款所属期间

1.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

正常情况填报税款所属期月（季）度第一日至税款所属期月（季）度最后一日；年度中间开业的纳税人，在首次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开始经营之日至税款所属月（季）度最后一日，以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按照正常情况填报。年度中间发生终止经营活动的纳税人，在终止经营活动当期纳税申报时，填报税款所属期月（季）度第一日至终止经营活动之日，以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不再填报。
2.年度纳税申报

正常情况填报税款所属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年度中间开业的纳税人，在首次年度纳税申报时，填报开始经营之日至当年12月31日，以后年度纳税申报时按照正常情况填报；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纳税人，在终止经营活动年度纳税申报时，填报当年1月1日至终止经营活动之日；年度中间开业且当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纳税人，填报开始经营之日至终止经营活动之日。
（二）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报税务机关核发的纳税人识别号或有关部门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纳税人名称

填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件载明的纳税人名称。
三、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一）核定征收方式
纳税人根据申报税款所属期税务机关核定的征收方式选择填报。
（二）行次说明

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的纳税人填报第1行至第17行，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纳税人填报第10行至第17行，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纳所得税额”的纳税人填报第17行。
1.第1行“收入总额”：填报纳税人各项收入的本年累计金额。
2.第2行“不征税收入”：填报纳税人已经计入本表“收入总额”行次但属于税收规定的不征税收入的本年累计金额。
3.第3行“免税收入”：填报属于税收规定的免税收入优惠的本年累计金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本行=第4+5+8+9行。

4.第4行“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纳税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国债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6号）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本行填报金额为本年累计金额。
5.第5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本期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情况，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本行填报金额为本年累计金额。

本行包括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的情况。
6.第6行“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内地居民企业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本行填报金额为本年累计金额。
7.第7行“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7号）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内地居民企业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本行填报金额为本年累计金额。
8.第8行“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纳税人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本行填报金额为本年累计金额。
9.第9行“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填报纳税人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取得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2012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本行填报金额为本年累计金额。
10.第10行“应税收入额 \ 成本费用总额”：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的纳税人，本行＝第1-2-3行。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纳税人，本行填报纳税人各项成本费用的本年累计金额。
11.第11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填报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12.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的纳税人，本行＝第10×11行。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纳税人，本行＝第10行÷（1-第11行）×第11行。
13.第13行“税率”：填报25%。
14.第14行“应纳所得税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本行＝第12×13行。
15.第15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报纳税人根据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的企业，并符合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条件的，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本表第12行×15%的金额。
16.第16行“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填报纳税人按照税收规定已在此前月（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本年累计金额。
17.第17行“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 \ 税务机关核定本期应纳所得税额”：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纳税人，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本行＝第14-15-16行。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当第14-15-16行＜0，本行填0。核定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纳所得税额”的纳税人，本行填报税务机关核定的本期应纳所得税额（如果纳税人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本行填报的金额应为税务机关按照程序调减定额后的本期应纳所得税额）。
四、附报信息填报说明
（一）月（季）度申报填报

1.“小型微利企业”：本栏次为必报项目，按照以下规则选择：

（1）“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纳税人
①以前年度成立企业

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且本期本表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的金额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纳税人，选择“是”。

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但本期本表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的金额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纳税人，选择“否”。

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但预计本年度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从事行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且本期本表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的金额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纳税人，选择“是”。

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预计本年度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从事行业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或者本期本表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的金额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纳税人，选择“否”。

②本年度成立企业

本年度新成立企业，预计本年度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从事行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且本期本表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的金额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纳税人，选择“是”。

本年度新成立企业，预计本年度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从事行业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或者本期本表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的金额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的纳税人，选择“否”。

③以前年度成立企业在本年度第一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未完成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无法判断上一纳税年度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可暂按照上一纳税年度第四季度的预缴情况判别。

（2）“核定应纳所得税额”的纳税人
由税务机关在核定应纳所得税额时进行判断并告知企业，判断标准按照税收规定的条件执行。
2.“期末从业人数”：本栏次为必报项目。纳税人填报税款所属期期末从业人员的数量。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
（二）年度申报填报

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的纳税人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为必填栏次。实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方式的纳税人在本年度最后一次纳税申报时为必填栏次。
1．“所属行业明细代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填报纳税人的行业代码。
2.“资产总额”：填报纳税人全年资产总额季度平均数，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后2位。资产总额季度平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3．“从业人数”：填报纳税人全年平均从业人数，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计算方法同“资产总额”口径。
4．“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纳税人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选择“是”，其他选择“否”。
五、表内关系

1.第3行＝第4+5+8+9行。
2.核定征收方式选择为“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的，第10行＝第1-2-3行。
3.核定征收方式选择为“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的，第12行＝第10×11行；核定征收方式选择为“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第12行＝第10行÷（1-第11行）×第11行。
4.第14行＝第12×13行。
5.核定征收方式选择为“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第17行＝第14-15-16行。当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时，若第14-15-16行＜0，第17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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